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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规制法

1 经济法概述

5 社会保障法

第六章经济法

4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

3 宏观调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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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狭义的角度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区别。

3.市场规制法的体系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内容。

4.宏观调控法的体系和税法的主要内容。

5.循环经济法的概念和内容。

要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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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理念
p 保护弱者的理念
p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一、对经济法的一般理解

所谓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并不是经济生活中所有的经济关系,主要调整的是国家管理性和协调性
的经济关系,具体指市场规制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循环经济关系。基于经济法的调
整对象,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循环经济法三大部分构成。

二、我国经济法的理念



法学概论（第二版） 新编21世纪教育学系列教材1经济法概述

p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p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
p 经济法律关系内容

三、经济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只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没有“经济责任”一说。经济法上的法
律责任是一种综合责任,包括所有法律责任形式。

（一）经济法律关系

（二）经济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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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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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垄断法

（二）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行为
p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p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p 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一）垄断和反垄断法

（三）不适用反垄断法的垄断行为
p 为了科技发展和经济效益可得豁免的情形
p 为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可得豁免的情形
p 特定时期可得豁免的情形

（四）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
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设置了专门的反垄断法执行机构,如美国有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等,
法国有竞争委员会、财政工业部等。我国也有自己的执法机构：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法执法机构。

一、市场规制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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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
p 欺骗性交易行为
p 商业贿赂行为
p 虚假宣传行为
p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p 低价倾销行为
p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p 商业诋毁行为
p 公用企业或其他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
p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
p 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的行为
p 招标投标中的串通行为

（一）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理解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调整在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适用主体是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人,常指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经营者。其客体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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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

（一）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理解
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调整在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上,该法包括商标、广告以及化工、食品、
药品等方面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狭义上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安全权 知情权 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索赔权

结社权 接受教育权 受尊重权 监督权

(1)严格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2)听取意见和接受监督的义务;(3)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4)提供商
品和服务真实信息、不虚假宣传的义务;(5)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的义务;(6)出具凭证或单据的义务;(7)保证
质量的义务;(8)履行退货、更换、修理的义务;(9)正确使用格式条款的义务;(10)不得侵犯消费者人格权的
义务;(11)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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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责任

（三）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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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质量法

（二）产品质量责任和产品责任

（一）产品质量法的概念
产品质量法是调整在产品生产销售中以及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等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其调整对象包括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关系、产品质量责任关系和产品质量检验、认证关系,涉及国
家机关与经营者不平等主体间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平等私主体间关系、国家机关与社会中介组织平等
公主体间关系。

产品责任和产品质量责任虽同发生在产品使用、交易、消费过程中,但有很多区别:(1)责任性质不同,前者
是侵权责任,后者是合同责任。因此,两者发生竞合时,受害者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来追究责任。(2)归责原则
不同,前者采用双重归责原则,举证责任主要在生产者,后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在购买者。(3)承
担的责任范围不同,前者承担产品自身损失之外范围内的责任,包括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后者仅赔偿
产品自身损失。(4)诉讼时效不同,前者一般为2年,后者一般为1年。

（三）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机构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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